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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
提供高效服务。

【案例简介】
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近

日，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判决了
一起运输合同纠纷案，认定凭老年
卡免费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属于消费
者，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原告 10 万
元。

2013年6月，沈女士乘坐公交
车回家途中，公交车与一辆私家车
相撞，致公交车侧翻，包括沈女士
在内的7名乘客在事故中受伤，其
中沈女士的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
残。交警部门认定，公交车司机负
事故主要责任，私家车驾驶员承担
事故次要责任。

2014年2月，沈女士向奉化法
院起诉，要求公交公司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赔偿其医疗费、护
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8万元。

沈女士作为公交车上乘客发生
交通事故后能否按照消法索赔，成
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公交公司认为
本案应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
因为公交车属于公益性质的事业，
而且沈女士乘坐公交车使用的是老
年卡，属于免费乘坐，故其不属于
消费者，不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索赔。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使

用老年卡免费乘坐公交车是政府对
70 岁以上老年人施行的惠民政策，
被告作为公交运输事业的经营者也
享受了政府相应的财政补贴和政策
支持，这并不能改变被告作为服务
提供者、原告作为消费者的身份性
质。沈女士作为旅客、消费者在接
受客车运输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
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被告公交公
司作为该事故普通客车的登记车
主、经营者、客运服务的承运人应
当在合理期间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
约定地点，对提供服务时造成旅
客、消费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律师说法】
此案应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

法》 还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判决结果是否合理？

在旅客运输关系中 (包括出租
车、公交车等)，如果运输方不适当
履行义务，既违反了《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又违反《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

本案中，沈女士自上车时起就
与公交公司成立客运合同关系，是
一种消费行为，购买的是承运人的
运输服务。其中用老年票可以免费

是国家对于老年人的优待政策，不
能因此而改变沈女士的消费者的身
份，更不能因此而排除承运人作为
运输合同一方应负有的对于旅客的
安全保障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
称《消法》 )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
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
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保护。据此，《消法》主要调
整为生活消费需要、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而产生的关系；或者说是
一种生活消费关系。这就是说，消
费者既可能是亲自购买商品的个
人，也可能是使用和消费他人购买
商品的人；既可能是有关服务合同
中接受服务(如旅馆、运输、酒店、
食品、劳务等各种服务)的一方当事
人，也可能是接受服务的非合同当
事人。

应指出的是，有偿方式并不是
市场交易的单一表象，在消费领
域，消费者使用和接受某种商品或
接受服务时，可能并没有也不需
要支付一定的对价，但这并不否
定使用商品或接受一定服务的人
是消费者。具体在本案中，原告
沈女士使用老年卡免费乘坐公交
车，在沈女士出示老年卡，司机允
许其上车的一刻起双方对客运合同
就已达成合意，客运合同已然成立
并生效。沈女士虽然没有支付一定
的对价，但仍属于接受客运合同服
务的一方，具有消费者的身份性
质。而公交公司作为提供客运服务
的承运人，其本身也具有经营者的
身份性质。

在旅客运输关系中 (包括出租
车、公交车等)，如果运输方不适当
履行义务，既违反了《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又违反《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乘客可以选择适用
《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也可以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
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等
法律、法规进行索赔。

首先，从运输合同角度看，当
事人乘坐公交车已与该公司形成了
客运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二百
九十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具有在约
定时间内将旅客运送到约定地点的
义务。同时，《合同法》第三百零
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
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
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若案件是因
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致当事人受伤，而当事人对损害后
果的发生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之情形
的话，公交公司基于承运人的法定
义务，对乘客即当事人的损失应予
赔偿。

其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
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
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
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此种
案件也可以从侵权角度来分析。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
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
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
足的部分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
任。故此种案件当事人也可选择
侵权之诉，可以要求承保对方车
辆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内赔偿损失，超出交强险
责任限额的，由交通
事故过错方即公交公
司赔偿。

联系电话：
13963216202

免费乘车受伤 公交公司仍需赔偿

去年朋友赵某向我借款 50
万元去做一单生意，并向我详细
介绍了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的情
况，我觉得很有兴趣，提出可以
算我入伙共同做生意，并和他签
了协议，还派了一个人去他公
司。

这单生意结束后，赚了大概
70万元，我要求按照和他签订的
协议分配利润，但他说因为合伙
人不同意，当初我的入伙要求没
有被批准，他只能按照贷款利息
还我50万元和相应利息。

请问律师，我有和他签的《入

伙协议》，这笔钱应该算作投资还
是借贷？ ——周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周先生借给赵某的这笔钱应

该算是借贷。
周先生想加入赵某所在的合

伙企业，根据《合伙企业法》 第
四十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
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
书面入伙协议。”周先生与赵某签
订的《入伙协议》由于欠缺其他
合伙人的同意程序，因此该协议
属无效。

合伙不被认可 如何维护权益

律师撰写律师函属于非诉讼业
务，花费的时间精力有时甚至超过
诉讼案件。律师函的特殊作用是不
容低估的。

第一，律师函具有“先礼后兵”
的意味。

一般针对不同客户及所涉事项
撰写的律师函，在对对方没有恶意
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第二，律师函具有通知的作用。
比如租赁期限到期前须按租赁

合同约定提前 30天通知，让租赁户
有所准备，而且通知方按约履行告
知义务才不会日后被指违约。

第三，律师函针对讲信用的客
户和诚信的单位具有显著作用。

讲信用的客户和诚信的单位往
往法制意识较强，收到律师函后会
仔细分析，知晓发函方下一步的意
图，一般也会咨询律师后自动履行
应尽之义务，也有的客户会通过律

师回函或者沟通交涉。
如果对方自动履行应尽之义

务，一份律师函就达到了预想的效
果，如果收到回函，发函方更能进一
步了解对方的底细和意图。

第四，律师函具有证据的作用。
律师出具的律师函一般都是通

过邮局挂号信和快递方式，发出后
如果对方地址正确却遭拒收视为已
经送达。

如果律师函没退回，发函方可
通过邮局查询签收信息，双方发生
诉讼时，发出的律师函即成为某事
项已经经过告知的证据。

第五，律师函具有中断诉讼时
效的作用。

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一
般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
年，债务清偿诉讼时效为二年”，对
已超过诉讼时效案件庭审时如对方
以此抗辨，而原告无法提供诉讼时

效中止、中断的相关证据，就会因此
而败诉。

现行的《民法通则》规定：“诉
讼时效因当事人提起诉讼，当事人
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
中断。从中断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
计算”。

据此，客户委托律师发律师函
经常是涉及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问
题。

综上所述，律师函具有不可忽
视的重大作用，凡客户提出要求委
托律师出具律师函的，说明客户本
身具备了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充
分运用法律知识来维护其合法权
益。

而律师接受客户委托后撰写律
师函，首先需要充分了解案情，并运
用法律知识权衡利弊，针对不同的
对象字斟句酌，以期能达到预想的
作用和效果。 (姚志平)

律师函的作用

■ 汤向阳
■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我和一个装潢公司签了合
同，由他们的装修队对我购买的
毛胚房进行家居装修。由于一个
工人临时有事，他们当天又找了
个油漆工来，结果装修时不小心
摔伤了。

请问律师，这事和我有关系
吗？我是否有赔偿责任？

——韩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装潢公司工人摔伤的理赔与
韩先生无关。

韩先生与装潢公司签订的是
承揽合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
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
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
同。韩先生在本装潢合同中的相
对人是装潢公司，与装修工人不
直接发生关系。因此，装修工人
的工伤由装潢公司承担责任。

家装工人受伤 房主是否担责

前两天我带孩子在小区里的
儿童滑梯上玩，不知道怎么孩子
的下巴被划破了一道口子，流了
不少血，结果去医院做了处理，医
生说以后可能还会留下疤痕。

我当时以为滑梯上不会有
什么尖锐的东西，可能是小孩
自己不小心弄破的，第二天路
过那里时，发现滑梯边缘有个
尖 锐 的 突 起 物 。 请 问 律 师 ，
小区里的游乐设施是否属于小
区物业管理？出了这事我能向物
业公司索赔吗？ ——顾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小区的游乐设施应属于小区

物业的管理范围，物业应尽到设

施维护和排除安全隐患的责任。
由于小区内的儿童滑梯边缘有突
起物，造成顾女士的孩子受伤，根
据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
条，顾女士可以向物业公司索赔，
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因未尽到物业
管理义务，而造成业主人身损害
的法律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
条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
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
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
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小区设施伤人 物业应否担责

有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欠了我
们公司债务，但这家公司的资产
所剩无几，倒是这家企业的老板
还在其他公司有股份，自己也有
房有车。请问律师，我们能否将
他一并告到法院，要求承担还款
责任？ ——方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方先生可以要求老板个人承

担还款责任。个人独资企业，是指
由一个自然人投资，全部资产为

投资人所有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个人独资企业是一种很古老

的企业形式，至今仍广泛运用于
商业经营中，其典型特征是个人
出资、个人经营、个人自负盈亏和
自担风险。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
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

因此，老板个人在其他企业
的投资收益、房子、车子等个人财
产都可以作为还款的执行财产。

个人企业欠债 能否起诉老板

张某要卖一套二手房给我，
该房有一个租户，但他们当初没
有签订租房合同。我担心租客的
问题，但张某说他只要提前30日
通知，租客就必须搬走。

请问律师，该处房子如果我
买 下 来 ， 租 客 是 否 有 权 不 搬
走？ ——王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根据我国《合同法》对于房

屋租赁合同的规定，如没有书
面合同的租赁关系，依法视为
双方不定期租赁，双方均有权
决定单方面解除合同，但应
给对方合理和必要的准备时间。

因此，张某有
权通知租客解除合
同，但须给对方合
理的准备时间和搬
离期限。

房屋尚有租客 出售如何处理


